
南水〔2020〕229号
南安市水利局关于下达2020年

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（第四批）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水利工作站、笋塔水库管理处、坂头水电站：

根据泉州市财政局、水利局《关于下达2020年市级水利专项资金（第四批）的通知》（泉财指标〔2020〕630号）和南财指标〔2020〕941号，泉州市水利局《关于下达2020年水利专项资金（第四批）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泉水规建〔2020〕70号），现下达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78.2万元，用于我市农村水利工程水毁修复、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、农业综合水价改革，款列“2130316农村水利”科目（详见附件）。请按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加强绩效管理，确保年底前完成任务。

 附件：1.2020年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第四批安排表

2.2020年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第四批绩效目标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安市水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16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附件1

2020年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（第四批）安排表

	序号
	项目
	单位
	项目名称
	补助资金

	1
	农村水利设施修复 (54万)
	金淘镇
	艺林村水利设施修复
	8

	2
	
	
	深辉村柴水井自然村引水坝整修
	8

	3
	
	诗山镇
	山一村水毁修复
	5

	4
	
	洪梅镇
	六都村五斗区自然村渠道修复
	8

	5
	
	康美镇
	福铁溪清淤修复
	5

	6
	
	霞美镇
	仙河村霞福自然村清淤整治
	5

	7
	
	丰州镇
	双溪村水利设施修复
	5

	8
	
	官桥镇
	曙光村滚水坝修建
	10

	9
	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
	南安市坂头水电站有限公司
	标准化创建补助
	4.2

	10
	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	笋塔水库管理处
	用水精准补贴、节水奖励
	20

	合计
	
	78.2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万元

附件2

2020年泉州市级水利专项资金（第四批）绩效目标表

	乡镇、     中型水库
	投入指标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
	
	时效指标
	数量指标
	质量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满意度  指标

	
	
	
	
	
	

	
	指标1:2020年底完成水利设施修复
	指标2:2020年底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	指标1：水利设施修复（处）
	指标2：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（座)
	指标3：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（亩）
	指标1：水利设施修复项目质量合格率（%）
	指标2：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合格率（%）
	指标3：工程施工验收
	指标1：提升水利设施防灾减灾能力
	指标2：提高水利工程灌溉等功能
	服务对象      满意度指标      （%）

	金淘镇
	完成
	
	7
	1
	0.5万
	100
	100
	通过   验收
	提升
	提高
	90%

	诗山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洪梅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康美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霞美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丰州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官桥镇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	

	坂头水电站
	
	完成
	
	
	
	
	
	
	
	
	

	笋塔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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